
附件 1 广安区强制管理计量器具备案表 NO：

申请单位名称（印章）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地 址： 电子邮箱： 申请备案日期：

序

号
计量器具名称

一级

序号

二级

序号
规格型号 出厂编号 制造厂名

安 装/使

用 地 点
应用领域 强检确认

1 电子秤 2 （2） ACS-3 Asg11 上海 xx 公司 XX 贸易结算 周期检定

提醒：请按照示例如

实填写计量器具信息

并删除示例与提醒



县级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意见：

（印 章）

经办人: 年 月 日

指定 （检定机构地

址： ，电话： ）

对上述计量器具实施强制检定并不得收取检定费。请申请人到该机

构办理检定手续，以后按照该机构根据检定规程所确定的检定周期

按时申请备案检定。


